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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社语函〔2021〕735 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

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高校：

根据《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河南省

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见》和《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评估办法（试行

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2021年度河南省高校新型智

库（以下简称智库）备案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

，以完善运行管理机制为重点，以高水平智库研究成果为导向，

明确智库评价标准，健全智库评价机制， 改善智库发展生态，为

服务“两个确保”“十大战略”，推动我省“奋勇争先、更加出

彩”，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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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备案对象

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。

三、备案内容

1.2021年度高校新型智库的代表性成果，主要包括被省部级

及以上领导批示，受委托为省部级及以上部门编制规划、撰写咨

询报告,举办全国高层次论坛等情况。

2.智库专兼职人员情况；智库投入经费情况；智库具备独立

办公用房（资料室、数据库、案例库）等情况。

3.智库依托高校的政策保障、智库内部管理制度等情况。

四、备案要求

1.各智库要按照《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

文件要求，对照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建设。无

独立办公用房、无专职人员、无固定建设经费的智库不进行备案。

2.未备案的智库不参与下年度的智库评估和智库研究项目申

报工作。

3.通过备案的智库，每半年须为《资政报告》供稿两篇，供

稿质量将作为下年度各智库项目申报名额的主要依据。

4.各智库依托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对填

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，保证信息真实准确。在备案工作过程中发

现有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备案资格。

五、报送要求

1.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管理，严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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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按照通知要求于2021年11月26日前，将新型智库2021年度工

作总结和附件表格一式三份（加盖公章），附件表格内容相关证

明材料复印件1套，用 EMS 集中寄送省教育厅社语处，同时将电

子版发送至 sheke803@163.com。

2.寄送地点：郑州市正光路11号D803

联系人：南大伟 张 娇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655

附件：1.2021年度河南省高校智库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情

况汇总表

2.2021年度河南省高校智库服务经济社会情况汇总表

3.河南省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汇总表

4.河南省高校智库建设情况统计表

2021年11月15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mailto:sheke80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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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智库省部级
及以上领导批示情况汇总表

智库名称： 依托单位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成果名称 执笔人 呈送渠道 批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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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智库服务经济社会情况
汇 总 表

智库名称： 依托单位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名称 服务经济社会情况

备注：名称填报主要包括横向项目、委托为各级政府做发展规划情况、为大型企业

做咨询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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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河南省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汇总表

智库名称： 依托单位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研究人员姓名 研究人员类型（专职/兼职） 职称/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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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河南省高校智库建设情况统计表
智库名称： 依托单位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投入经费总数（万元/年） 收入总数（万元/年） 办公场地（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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